
厦门滨水商品房（水晶湖郡） 
增量批次选房方案 

（第二、三、四类群体） 

 

一、选房时间 

2014 年 4月 16日至 17日 

二、选房地点 

厦门校区行政研发大楼四楼 

三、选房工作机构及职责 

序号 小组名称 工作内容 人员组成 

1 协调组 
负责现场协调及处理

有关相关事宜 

后勤资产处、人事处、

财务处、纪检监察室 

2 
业务 

咨询组 
提供相关事项咨询 

厦门住房办、中行、立

丹行 

3 监督组 
负责对选房过程实行

全程监督 
纪检监察室 

4 验证组 
负责检验选房人身份

及委托书情况 
人事处、后勤资产处 

5 选房组 负责选房具体事务 后勤资产处 

6 会务组 负责选房场地的调配 校办、后勤资产处 

7 信息组 
负责选房现场网络畅

通以及技术支持 
信息处 

8 秩序组 负责维持现场秩序 保卫处、丹田物业 

四、选房流程 

顺序 
选房 

步骤 
流  程 

备注 

1 就位  本时段的选房人到达选房地点  



2 验证 

 选房人为申购人的，需出示身份证（出

示证件的均须原件，下同） 

 选房人为申购人配偶的，需出示本人

身份证和结婚证 

 选房人为受托人的，需出示受托人本

人身份证及选房委托书，并在选房委

托书上签字 

 

详 

见 

注 

意 

事 

项 

3 等候 
 选房人领取选房号牌 

 选房人入座等候选房 

4 
进入选

房区域 

 叫到顺序号的选房人进入选房区域

（每户可 2人） 

5 
选房 

签名 

 选房人在规定时间内选择房号 

 选房人在《选房登记表》上对应的房

号后签字 

 选房人交回选号牌 

6 
选房 

确认 

 选房人确认工作人员所填写的选号牌

房号信息是否准确 

7 
签订 

协议 
 选房人签订“小双方协议” 

8 
领取 

通知书 

 选房人在《买受人资格确认书》上确

认并签字 

 

五、选房工作安排 

开始验证时间：上午 08：30  下午 15：00 

开始选房时间：上午 09：00  下午 15：30 

请各选房人根据本人所在的选房时段，在规定时间内准

时到达。本批次选房按照《滨水商品房增量批次第三次积分



公示表》的顺序由高至低为序选房，具体安排如下：  

4 月 16 日上午 08：30 发放 1-50 号号牌，09：00 开始

由 1-50号选房人进行选房； 

4 月 16 日下午 15：00发放 51-100 号号牌，15:30开始

由 51-100号选房人进行选房； 

4 月 17 日上午 08:30 发放 101号及以后号牌，09:00 开

始由 101 号及以后的选房人进行选房。 

六、选房顺序 

具有申购资格的第二、三、四类群体人员按照《滨水商

品房增量批次第三次积分公示表》的顺序依次选房。各群体

在选房数量达到本群体资格配额数量上限时即停止该群体

选房。选房时（含选房前）如有放弃申购资格者则由本群体

人员按照总积分排序表依次递补，直到本群体资格配额数量

选满为止。 

七、各类群体房源配额 

根据《华侨大学厦门滨水商品房增量房源申购办法》（华

大综„2013‟74 号）第六条规定：“具有申购资格人员中各

类群体人数分别占具有申购资格总人数的比例乘以总房源

数（148 套），得出的数量（仅保留整数）即为该群体的资格

配额数量。因小数点舍去而产生的剩余数量归入第 2 类人员

资格配额数量。”  

经学校审核，具有增量批次申购资格的第二、三、四类

群体人员共 205人，其中第二类群体人员 185人，第三类群

体人员 6 人，第四类群体人员 14 人。依照上述计算原则，



各类群体房源配额数量为：第二类群体 134套、第三类群体

4 套、第四类群体 10 套。 

八、注意事项 

1.选房人为申购人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；选房人为申购

人配偶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及结婚证；委托他人代为选房的，

委托人需按照要求规范填写《选房委托书》，并由委托人单

位签章，且受托人必须为华侨大学正式教职工，并携带受托

人本人身份证。 

2.为便于教职工了解选房结果，本次选房将实施网上实

时更新，届时教职工在网上即可随时了解选房结果。选房人

凭选房号牌进入选房现场（每张选房号牌可以进入 2 人）。 

3.为保证选房的顺利进行，请保持现场安静。选房人应

在选房前充分了解各种相关信息，以避免因信息不了解造成

不必要的麻烦。为保证选房过程的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在进

入选房现场后，请勿向工作人员咨询有关商品房信息。  

4.选房人务必在规定的时段内到达选房现场，并首先进

行身份验证。若该时段选房完毕后，选房人仍未进行验证，

视为自动放弃申购资格，所造成的后果由申购人自行承担。 

5.选房人在选房前在验证室进行身份验证时，选房人为

申购人或申购人配偶的，需出示身份证、结婚证等相关证件；

委托他人代为选房的，受托人需出示受托人本人身份证和

《选房委托书》，在验证组的监督下现场在《选房委托书》

上签字，经验证组核对盖章后，受托人方可代表委托人进行

选房。 



6.在选房过程中，轮到某号选房人时，在叫号 3 次后，

该选房人仍未到达选房区域的，由排在其后面的选房人先行

选房；该选房人到达后，插入到正在选房的选房人之后选房；

若该时段选房完毕后，该选房人仍未到达的，视为自动放弃

申购资格，所造成的后果由申购人自行承担。 

7.每户选房人进入选房区域可以进入 2 人，每户选房时

间不超过 5分钟。超过 5 分钟仍未选房的，由排在其后面的

选房人先行选房；直到该超时的选房人确定并向验证组提出

申请后，插入到正在选房的选房人之后选房，若本时段其他

人选完后，该超时的选房人仍未确定，则视为自动放弃申购

资格。 

8.选房人选房后（即选房人在《选房登记表》上签字后，

下同）不可修改。 

9.选房人选房后须在选房区域先与学校签订《华侨大学

教职工购买滨水商品房（水晶湖郡）协议书》（《小双方协议》），

而后由学校开具《买受人资格确认书》。 

10.申购人凭《买受人资格确认书》及其它相关材料与

销售商办理有关购房手续。 

11.若选房人出现以下情况，取消其申购人的申购资格，

同时收回其所选房源： 

（1）提供虚假信息的； 

（2）选定房号后至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前放弃申购

资格的； 

（3）在规定时间之前，因受限于厦门市限购政策，无法



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的； 

（4）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后又放弃房源的。 

以上情况所退出的房源将另行统一组织选房。选房时仍

按照《滨水商品房增量批次第三次积分公示表》的顺序进行

（已放弃或被视为自动放弃申购资格者不得再参与），以本

群体所退出房源数量为最高限额，本群体资格配额数量选满

为止。若某类群体申购人全部选房完毕后尚有房源，则将剩

余房源按照具有申购资格人员中其他各类群体人数分别占

其他各类群体具有申购资格总人数的比例切分并进行选房

（因小数点舍去而产生的剩余数量归入第二类人员房源数

量）。 

请各单位尽快将本通知传达给有关教职工。 

 

 


